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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本保荐机构”或“保荐机

构”）及其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

道德准则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84 号）文件核准，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东吴证券”）以 2020 年 3 月 12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3,000,000,0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

股份 2,901,700 股后的股本 2,997,098,3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

向全体股东（不包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配售股份。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配股”）已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刊登配股说明书，2020 年 3 月 23 日

完成配股发行工作。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东吴证券本次配股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认为

东吴证券本次配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此推

荐其本次配股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中文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oochow Securities Co.,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7720519P 

股票简称： 东吴证券 

股票代码： 601555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范力 

董事会秘书 魏纯 



证券事务代表 平磊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邮政编码： 215021 

互联网网址： http://www.dwzq.com.cn/ 

电子邮箱： dwzqdb@dwzq.com.cn 

联系电话： 0512-62601555 

联系传真： 0512-62938812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设立与上市 

东吴证券系由东吴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东吴有限的前身为苏州证券公司。

1992 年 9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具《关于成立苏州证券公司的批复》（银复

[1992]361 号），同意设立苏州证券公司。1992 年 12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苏

州分行出具《验资报告》，确认苏州证券公司已收到 12 家出资单位以货币方式

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0 万元。1993 年 4 月 10 日，苏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向苏州证券公司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3772051-9），注册

资金为 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代理证券发行业务；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

代理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的支付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的其他业务。 

2011 年 11 月 2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887 号”《关于核准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以 6.50 元/股的价格首

次公开发行了 50,000 万股 A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1]48 号”文核

准，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起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东吴证券”，股票代

码“601555”。2011 年 12 月 7 日，公证天业出具苏公 W[2011]B120 号《验资报告》，



对该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0 亿元，并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主营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所处行业为 J67“资本市场服务”。公司属于证券行业，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主要

来自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投资与交易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管及基金管理业

务、信用交易业务等。 

公司积极服务实体经济，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立足专业领域，深耕地方，充

分发挥多元化业务平台优势、全产业链服务的综合金融优势，持续提升风险合规

管理水平，各项业务经营实现稳步推进。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9/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计 97,587,860,973.76  84,209,078,368.51 94,360,454,517.84  89,476,701,728.74  

负债合计 76,525,561,681.21  63,783,091,648.30  73,304,865,337.92  68,987,482,764.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062,299,292.55  20,425,986,720.21  21,055,589,179.92  20,489,218,964.3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7,587,860,973.76  84,209,078,368.51  94,360,454,517.84  89,476,701,728.7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总收入 3,892,726,162.56  4,161,925,425.29  4,144,240,488.37  4,645,225,993.82  

营业成本 2,639,575,124.19  3,779,330,371.57  3,062,768,887.18  2,707,560,109.70  

营业利润 1,253,151,038.37  382,595,053.72  1,081,471,601.19  1,937,665,884.12  

利润总额 1,250,751,637.60  376,062,253.27  1,073,894,509.76  1,999,232,276.98  

净利润 927,011,215.39  347,432,405.36  810,760,104.90  1,517,845,736.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925,851,087.99  358,411,175.29  788,122,751.35  1,498,288,506.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22,836,291.93  347,381,071.69  779,102,864.64  1,484,123,247.13  

少数股东损益 1,160,127.40  -10,978,769.93  22,637,353.55  19,557,229.7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95,853,739.31  7,044,696,006.62  -16,717,277,525.84  -6,186,597,944.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7,270,661.10  -79,205,473.49  -303,133,072.76  -407,597,065.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73,542,631.55  -7,288,130,446.18  9,185,888,239.17  2,382,875,828.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808,274,420.46  -298,088,244.21  -7,855,971,407.83  -4,203,300,064.60  

4、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指标如下：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2 0.26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2 0.26 0.50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12 0.26 0.50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12 0.26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4 1.75 3.85 7.58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53 1.70 3.80 7.50 

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9/9/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73.02 70.98 73.78 70.6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0.38 64.75 67.28 61.76 

每股净资产（元） 6.91 6.73 6.94 6.74 

长期投资比率（%） 5.56 5.53 3.51 2.45 

固定资本比率（%） 3.08 3.35 3.54 3.82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利润率（%） 32.19 9.19 26.10 41.71 

营业费用率（%） 40.85 46.44 43.39 39.42 

净利润率（%） 23.78 8.61 19.02 32.2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元） 
-0.47 2.35 -5.57 -2.0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1.60 -0.11 -2.61 -1.40 

注：上表中的财务指标计算公式为：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总资产-代理买卖证券款） 

2、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发行在外普通股 

3、长期投资比率＝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固定资本比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6、营业费用率＝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 

7、净利润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营业收入 

8、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发行在外普通股 

9、每股净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发行在外普通股 

 

二、本次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情况 

（一）配股实施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3,000,000,000 股，本次配售股票发行

880,518,90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3,880,518,908 股。 

1、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84 号）文件核准。 

2、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配股数量：本次配股认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880,518,908 股，占本次可配售

股份总数 899,129,490 股的 97.93%。 

5、发行方式：采用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6、发行价格：6.80 元/股。 

7、发行对象：截至配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3 月 12 日（T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东吴证券全

体股东（不包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8、承销方式：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 

9、股票锁定期：无。 

10 、募集资金总额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987,528,574.4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6,800,048.95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5,850,728,525.45 元。 

11、本次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将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优化业

务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2、募集资金的验资情况：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1346989_B02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申请上市的股份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的股份为东吴证券本次配股发行的股份，股份数量为

880,518,908 股。 

三、本次股票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条件 

（一）符合《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条件 

1、发行人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的申请； 

2、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已聘请南京证券作为保荐机构； 

3、本次配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2984 号）文件核准，并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完成配

股发行工作； 

4、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3,880,518,908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3,880,518,908 股，公司股权结构符合相关上市条件； 

5、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7、公司已按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了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8、公司不存在其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1、公司已按有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本次配股发行的相关公告； 

2、公司已就本次配股上市事宜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如下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按照规定编制的上市公告书； 

（3）南京证券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网上配股缴款资金验

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本次配股的登记托管出

具的书面确认文件； 

（6）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表； 

（7）5%以上股东关于 6 个月内不减持东吴证券配股获配股份的承诺； 

（8）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本保荐机构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合计超过 7%的情况； 

2、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持有、控制本保荐

机构的股份合计超过 7%的情况；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的情况（不包括商业银行正

常开展业务等）；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

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和本证券上市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

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配股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

协助发行人完善、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和完善有

关制度，并督促发行人有效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

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



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对外担保的程

序，持续关注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 

（二）保荐承销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

严格履行保荐承销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

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

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刚、李建勤 

项目协办人：熊辉 

项目经办人员：张红、石定军、刘兆印、侯海燕、严广勇、杨帆、孙玉宇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89 号 

联系电话：025-83367888 

传真：025-83367377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认为：东吴证券申请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配股公开发行的新增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为此，保荐机构南

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并

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附件：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 



（此页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 刚                 李建勤 

 

 

法定代表人签名：                

                    李剑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股票项目 

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股票项目之保

荐机构，根据贵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授权我公司

王刚先生、李建勤先生担任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履

行保荐职责，并确认所授权的上述人员具备相应的资格和专业能力。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发行股票项目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刚            李建勤 

 

 

法定代表人：              

               李剑锋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